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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附錄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深圳市經貿信息委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www.szjmxxw.gov.cn/xxgk/xxgkml/qt/tzgg/201803/t20180313_11176883.htm） 

 

附錄 

 

市经贸信息委关于下放第一批外资审批业务管理权限的通知 

 

 深经贸信息外资字〔2018〕26 号 

 

各区经促局、新区经服局，各有关企业： 

为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深化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在征求各区政府、新

区管委会意见的基础上，经研究，我委决定将我市外资审批管理权限（不含前海蛇口自贸片区）

逐步下放各区级商务主管部门实施。现就第一批外资审批业务管理权限下放工作通知如下： 

一、下放限制类总投资 5000 万美元至 1 亿美元（不含本数）的外商投资企业的设立及变更

事项审批权 

下放《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限制类总投资 5000 万美元至 1 亿美元（不含本数）的外商

投资企业的设立及变更事项审批权至各区经促局、新区经服局实施。 

上述审批权下放后，《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限制类总投资 1 亿美元（以下简称限额）以

下的我市外商投资企业的设立及变更事项统一由各区经促局、新区经服局负责审批和管理。其

中，外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按注册资本计，改制为外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的限额按评估后的净

资产计，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限额按并购交易额计（关联并购除外）。 

二、市级外商投资审批业务管理权限（不含前海蛇口自贸片区） 

（一）负责商务部、商务厅审批管理事项（详情见附件）的初审； 

（二）负责全市外资审批业务的指导工作。 

三、工作要求 

外资审批业务对应的权责清单事项名称为：涉及国家规定实施准入特别管理措施的，属国

家审批权限的外商投资企业设立、变更、终止审核（含 15 个子事项）。请按照我市权责清单工

作要求，于 10 个工作日内在有关网上办事大厅、部门门户网站对相应审批权限调整进行公示。 

各区经促局、新区经服局要寓管理于服务，大力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创新服务方式，不断

提高服务水平，为外商投资企业设立及运营创造良好的营商环境。执行中有情况及问题，请及

时向市经贸信息委（外资处）反映。 

特此通知。 

 

附件：商务部、商务厅审批管理事项目录 

 

 

深圳市经济贸易和信息化委员会 

2018 年 3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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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商务部、商务厅审批管理事项目录 

 

一、商务部审批事项 

（一）《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限制类总投资 1 亿美元（以下简称限额）以上的外商投

资企业的设立及其变更事项。其中，外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的限额按注册资本计，改制为外

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的限额按评估后的净资产计，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限额按并购交

易额计（关联并购除外）。 

（二）境内公司、企业或自然人以其在境外合法设立或控制的公司并购与其有关联关系

的境内公司。 

（三）专项规定应由商务部批准的外商投资企业（如电信、铁路客运、直销、民航等）。 

二、商务厅审批事项 

广东省商务厅负责外商投资直通港澳运输企业设立及变更审批 

 

 


